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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目標

我們的主要目標為(i)加強我們作為香港手機遊戲行業領導營運商及開發商的地位；及

(ii)積極擴展至自行／共同開發遊戲的海外市場。

業務策略

有關本集團未來計劃的詳細描述，請參閱本文件「業務－我們的策略」一節。我們致力

按本節「實踐計劃」一段所載時間表實現我們的業務目標及採納我們的業務策略。各預計完

成時間乃基於本節「基準及假設」一段所載的若干基準及假設。該等基準及假設本身承受不

少的不明朗因素及不可預計因素，特別是本文件「風險因素」一節所載的風險因素。因此，

無法保證本集團的業務計劃將按估計時間表落實，亦無法保證本集團的未來計劃能夠達

成。

實踐計劃

本集團將致力於[編纂]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間達成以下里程碑，而各預計完成時間乃

基於本節「基準及假設」一段所載的若干基準及假設。該等基準及假設本身承受不少的不明

朗因素及不可預計因素，特別是本文件「風險因素」一節所載的風險因素。因此，無法保證

本集團的業務計劃將按估計時間表落實，亦無法保證本集團的未來計劃能夠達成。[待本公

司團隊確認]

下表載列所得款項淨額於估計時限內的擬定用途：

由 截至 截至 截至
[編纂]至 2016年 2017年 2017年 概約所得
2016年 12月31日 6月30日 12月31日 款項淨額
6月30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總計 百分比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透過引入更多優質特許遊戲擴張

遊戲組合，並集中於手機遊戲

－獲取額外的特許遊戲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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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截至 截至 截至
[編纂]至 2016年 2017年 2017年 概約所得
2016年 12月31日 6月30日 12月31日 款項淨額
6月30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總計 百分比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繼續獲取流行文學、漫畫或

　動畫的開發權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充分利用現有遊戲及開發權以擴大收入流

－物色商業夥伴以製造遊戲相關

　　商品如合金角色商品等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加強遊戲開發能力及增加對遊戲技術

　的投資以增加自行開發遊戲數目

－購置額外電腦及相關軟件及

　　遊戲設計軟件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鞏固市場定位及加強營銷效能

－營銷及推廣現有的特許遊戲

　　及自行／共同開發遊戲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尋找戰略聯盟及收購機會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總計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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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及假設

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本集團的業務目標達成與否取決於多項假設，特別是：

‧ 香港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從事其業務或將從事其業務的任何其他地方的現行政

治、法律、財政、社會或經濟狀況並無出現重大變動；

‧ 本集團將具備足夠的財務資源，以應付業務目標相關期間的已規劃的資本開支及

業務發展所需；

‧ 香港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經營業務或將經營業務的任何其他地方的稅基或稅率

將不會出現重大變動；

‧ 香港或其他地區的法律或法規將不會出現任何對本集團經營業務構成重大影響的

重大變動；

‧ 本集團與其現有主要客戶及供應商的業務關係將不會出現重大變動；及

‧ 本文件「風險因素」一節所載風險因素不會對本集團構成重大影響。

[編纂]及所得款項用途理由

董事相信，[編纂]可提高本集團之名聲及肯定。再之，董事會亦認為，即使來自[編纂

]（基於指示性[編纂]範圍的中間點）的所得款項淨額之預估約[編纂]港元；[編纂]及[編纂]將

提供公司額外途徑，為日後業務擴張及長遠發展增加資本，並由於香港的機構基金及零售

投資者可容易注資本公司，從而可擴大並促進本公司的股東基礎多元化。來自[編纂]股之[

編纂]的所得款項淨額可加強本集團的財務狀況。

我們擬自[編纂]至2017年12月31日將上述所得款項淨額按以下方式應用：

‧ 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透過取得額外特許遊戲

以擴大遊戲組合；

‧ 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取得流行文學、漫畫及

動畫的開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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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透過物色商業夥伴以製

造遊戲相關商品如合金角色商品等，以充分利用現有遊戲及開發權；

‧ 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透過購置額外電腦及相

關軟件及遊戲設計軟件，以加強遊戲開發能力及增加對遊戲技術的投資以增加自

行開發遊戲數目；

‧ 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透過營銷及推廣現有的

特許遊戲及自行／共同開發遊戲；

‧ 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尋找戰略聯盟及收購機

會；及

‧ 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其他一

般企業用途。

倘我們的所得款項淨額高於或低於預期，例如，若[編纂]按指示性[編纂]範圍上限或按

指示性[編纂]範圍下限釐定，則我們將按比例就上述用途調整所得款項淨額分配。

上文概述的所得款項的可能用途可能根據我們不斷演變的業務需要及狀況、管理要求

及當前市場情況而出現變動。倘上述所得款項用途發生任何重大修改，我們將按聯交所規

定發出公告並於相關年度的年報中作出披露。

根據目前的估計，本集團預期根據[編纂][編纂]的[編纂]約[編纂]港元將足夠為實踐本集

團目前的未來計劃提供資金，直至2017年12月31日。倘[編纂]所得款項淨額不足以為上述開

支提供資金，則本集團將透過內部資源為差額提供資金。

倘[編纂]所得款項淨額並未即時按上述用途應用，我們擬按符合我們利益的方式將所得

款項存入香港持牌銀行及／或法定金融機構的計息銀行賬戶。上述項目倘出現資金不足，

將透過內部資金及／或銀行借貸提供資金。


